
国家大剧院采购《国家大剧院》杂志广告投放单一来源公告

一、项目信息

采购人：国家大剧院

项目名称：《国家大剧院》杂志广告投放

拟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的说明；

为促进各方与大剧院长期合作的友好关系，提升国家大剧院战略及长期合作伙伴的

影响力和品牌形象，为战略以及长期合作伙伴刊载广告，并赠送讲演结合的艺术活动，

刊载有新闻价值的新闻稿。

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预算金额：196.80 万元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相关说明：

《国家大剧院》杂志自 2013 年 1 月起正式公开出版发行，业务运营由北京国家大

剧院演艺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国家大剧院》杂志作为国家大剧院的官方刊物，创刊以来始终秉持着大剧院人民

性、艺术性和国际性的办院宗旨，以积极传播推广高品位、高水准的中外高雅艺术为重

要使命,真实地见证了国家大剧院的发展与成就，生动地记录了北京及全国文化事业的

蓬勃发展，密切地关注着世界舞台艺术发展的动向与趋势，在国内期刊市场上目前具有

独特性和唯一性。同时，《国家大剧院》杂志近年来利用资源和平台优势，积极开展各

类艺术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与好评。

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大剧院积极开展赞助合作工作，与奔

驰、中国银行、中国人寿、金融街、劳力士等建立了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伙伴为

剧院发展运营提供一定金额的赞助支持，大剧院则为各家合作伙伴提供相应的回报和服

务，助力企业文化建设和品牌传播，实现共赢。

根据国家大剧院与合作伙伴签订的相关协议约定，为提升国家大剧院合作伙伴的影

响力和品牌形象，国家大剧院需在《国家大剧院》杂志显著位置刊登相关合作伙伴的广

告。根据《国家大剧院》杂志的出版周期，并综合考量各方合作伙伴的需求等，最终确

定每期需在封二跨页、第一跨页、第二跨页、第三跨页、第四跨页位置刊载合作伙伴广

告共计 10P，全年 12 期，总计 120P。同时，国家大剧院为促进与各合作伙伴的长期友

好合作，拟按各合作伙伴需求为其定制艺术活动 10 场，每场活动不低于 1.5 小时。其

中，有新闻价值的稿件将刊登在《国家大剧院》杂志上。以上均由《国家大剧院》杂志

负责提供相应服务。



综上所述，《国家大剧院》杂志除按相关协议刊载广告外，还必须同时具备按合作

伙伴以及国家大剧院要求举办各类艺术活动以及新闻稿件采写的能力，故其具有不可替

代性，建议使用单一来源采购。

上述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只能从唯一供应

商处采购的，且采购文件无倾向性，亦无不合理或排斥潜在供应商的条款，为满足采购

人采购需求，可以依照本法采用单一来源方式。

二、拟定供应商名称、地址：

北京国家大剧院演艺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2号

三、公示的期限：

2023-02-16 至 2023-02-22

四、其他补充事宜：

1本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和北京市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beijing.gov.cn/）发布。

2有关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在 2023 年 02 月 23 日 17:00（北京时间）前

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反馈。

五、联系方式

1.采购人

联 系 人：刘星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2号

联系电话：010-66550969

2.财政部门

联 系 人：北京市财政局采购处

联系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承安路 3号

联系电话：010-55592405

3.采购代理机构

联 系 人：北京中天国宏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小马厂 6号华天大厦 1212 室

联系电话：袁玉峰、朱玉平 010-68995059

六、附件

专业人员论证意见（格式见附件）


